
產學攜手合作僑生專班（技專端）及四年制產學合作學士

班實習及工讀相關規範對照說明表 

      學制 

內容 

產學攜手合作僑生專班 

(技專端) 
四年制產學合作學士班 

實

習 

身分及 

勞動權益

規範 

依據「勞動基準法 （稱勞勞

基法）」技術生專章規定，學

生於進入企業實習階段時，

身分為「技術生」(即正式員

工)，其相關勞動權益與義

務，悉依勞基法規範辦理，

每週基本工時為 40 小時，

得採變形工時制度以配合

「4 日實習、2 日課程、1 日

休息」（421 模式）之安排，

惟不得安排大夜班工作，薪

資給付須採月薪制，薪資水

準應符合並高於當年度基

本工資標準。 

依據教育部 「大專校院學生

校外實習實施辦法」，學生

實習期間之身分為「實習

生」，以每學期修習 6 學分

實習課程為例，實習總時數

為 480 小時，平均每週不得

超過 26 小時（計算式：6 學

分×80 小時÷18 週≈26.7 小

時），又學生在職場上所應

享有之勞動權益，亦須符合

「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

薪資給付由雙方協議決定，

並不得安排大夜班工作。 

工作證及

勞保 

不須申請工作證，加保勞保

於加保表備註「技術生」字

樣。 

不須申請工作證，加保勞保

檢附核准來臺實習之相關

證明文件影本。 

參考：https://www.bli.gov.tw/0007747.html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官網） 

代扣稅額 

公司發給「薪資(或生活津

貼)」，視為所得，得代扣稅

額；學生於符合條件時，得

依法申請退稅。 

由實習廠商提供「生活津

貼」，不視為薪資所得 ，爰無

須代扣所得稅。 

https://www.bli.gov.tw/0007747.html


      學制 

內容 

產學攜手合作僑生專班 

(技專端) 
四年制產學合作學士班 

工

讀 

勞動權益

規範 

學生得依「就業服務法」第

51 條規定申請工作許可，除

實習每週基本工時 40 小時

外，另可於其他單位機構從

事工讀 ，每週至多 20 小時；

寒暑假期間則不受此限制。 

學生得依 「就業服務法」第

51 條規定申請工作許可，除

實習公司每週實習時數外，

另可從事工讀 ，每週多多 20

小時；學生於同一廠商從事

校外實習課程及工讀，每週

總時數不得逾 40 小時；寒

暑假期間則無時數上限。 

例：學生一週實習 26 小時，於實

習公司可工讀至多 14 小時，另

於其他機構工讀至多 6小時。 

工作證及

勞保 
加保勞保須檢附工作證影本 

代扣稅額 
工讀公司發給「薪資」，並得依勞基法代扣稅額；學生於

符合條件時，得依法申請退稅。 

製表：僑務委員會 


